附件1
“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

与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和《中国黄金系统一线职工科技成果奖励办法》的规定，为奖励“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黄金科学技术研究、科技开发与创新、科技成果应用与推广和实现新技术产业化等“科技兴金”工作中取得突出成就、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有关单位负责“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科技突出贡献者、科技标兵、科技先进工作者、一线职工科技先进个人和科技管理优秀工作者的推荐，中国黄金协会负责组织评选。

二、奖励范围和评选标准

第三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可申报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其单位主要负责人可申报全国黄金行业科技突出贡献者：

1.单位主要负责人把“科技兴金”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科技投入占单位生产总值的3%以上，科学技术对单位贡献率达20%以上；

2.“十二五”期间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或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的数量总计在三项以上，单位主要负责人为获奖项目的主要组织者。

第四条  “十二五”期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可申报全国黄金行业科技标兵：

1.承担国家重大研究课题的技术主要负责人；

2.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的前五名获奖者；

3.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或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前三名获奖者，所获奖项数量在三项以上。

第五条  “十二五”期间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科技工作者，可申报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工作者：

1.国家重大课题研究项目组主要成员；

2.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的前二十名获奖者；

3.省部级科学技术奖或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以上的前十名获奖者，所获奖项数量在三项以上。

第六条  “十二五”期间具备以下条件的一线职工，可申报全国黄金行业一线职工科技先进个人：

1.车间主任或同级别以下职务的生产一线职工，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在本职岗位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对解决生产一线关键技术、疑难问题做出直接贡献者；
2.省部级一线职工科技成果奖或中国黄金系统一线职工科技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的获奖者；

3.每个申报单位原则上只能推荐1-2名获奖者。

第七条  “十二五”期间具备以下条件的科技管理工作者，可申报全国黄金行业科技管理优秀工作者：

1.重视科技工作，勇于开拓创新，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敬业奉献精神；

2.工作认真、有责任心，服务意识强，业务熟悉，廉洁自律，分管的科研工作获奖较多或在技术推广的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3.所在单位曾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或行业协会等科学技术奖，专门从事黄金科技管理的人员。

第八条  “十二五”期间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科技工作突出贡献者、科技标兵、科技先进工作者、一线职工科技先进个人、科技管理优秀工作者的名额控制如下：

1.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20～30个；

2.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工作突出贡献者10～20名；

3.全国黄金行业科技标兵10～20名；

4.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工作者50～60名；

5.全国黄金行业一线职工科技先进个人30～40名；

6.全国黄金行业科技管理优秀工作者30～40名。

三、申报、评选

第九条  “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可由符合条件的单位自行申报，也可按隶属关系由上级或地方行业协会推荐，申报材料包括:

1.候选单位推荐表；

2.不少于800字的推荐材料；

3.“十二五”期间单位获奖证书（复印件）。

第十条  “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突出贡献者、科技标兵、科技先进工作者、一线职工科技先进个人、科技管理优秀工作者，由各推荐单位依据本办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标准进行推荐，由中国黄金协会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申报材料包括：

1.候选人推荐表；

2.不少于600字的推荐材料；

3.“十二五”期间个人获奖证书（复印件）。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经奖励办公室初审通过后,提交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审，最终由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批准。 

四、授奖

第十二条  “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集体，由中国黄金协会颁发牌匾和证书。

第十三条  “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突出贡献者、科技标兵、科技先进工作者、一线职工科技先进个人、科技管理优秀工作者，由中国黄金协会颁发奖章和证书。

五、附则

第十四条  评选结果将在中国黄金协会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5天，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奖励办公室提出，由中国黄金协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公室负责解释、协调处理。

第十五条  获奖单位或个人，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经查明属实，除撤消奖励、追回牌匾、奖章、证书外，还将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通报或处分。
第十六条  获奖单位可对“十二五”全国黄金行业科技先进个人获奖者予以适当奖励。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黄金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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